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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
党支部书记考核实施细则

第一条  考核依据。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推动支部书记认真履行党建工作职责，根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学校党委《中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委员会关于印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院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考核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党字〔2018〕63号）以及《关于开展2018年度基层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工作的通知》，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考核对象。全院在职教师党支部书记和学生党支部书记。
第三条  考核时间。每年考核1次，一般在年底进行。
第四条  考核原则。坚持日常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书面述职与现场述职相结合（现场述职2-3年内实现全覆盖），做到全面、客观、可操作。
第五条  考核内容。重点考核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完成学院党委各项工作部署、推进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情况，主要包括思政工作、组织健全、党员发展、党员管理、作用发挥等基础工作以及述职评议和特色工作等方面。结合党支部工作实际，对教师党支部书记和学生党支部书记分别制定考核标准。
第六条  评分标准。考核满分为100分，附加分10分：包括基础工作、述职评议和特色工作。考核结果分为好、较好、一般、差4个等次，考核总分90分及以上为好，70-89分为较好，60-69分为一般，59分及以下为差。确定优秀等次的党支部书记比例，不超过党委（党总支）管辖党支部书记数量的30%。
具体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能评为称职及以上等次：
（一）履行党建工作职责不认真的；
（二）落实党建工作任务差距较大的；
（三）党支部组织生活不正常的；
（四）党员发展程序出现严重问题的；
（五）党员教育管理问题较多的；
（六）本人存在违法违纪问题的；
（七）其他不宜评为称职及以上等次的情况。
第七条  考核实施。由上一级党委（党总支）组织实施，考核组组长由党委（党总支）负责人担任。
第八条  考核步骤。对党支部书记的考核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个人总结，撰写书面述职报告，根据考核标准准备相关支撑材料。一般不超过2000字，实事求是总结成绩和经验，查摆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举措，注重用数据、事例说话。述职报告要经所在学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审阅。
2.现场述职评议。一般以学院党组织委员会（扩大）会议形式，听取党支部书记述职。院党委委员、行政负责人、专职组织员、党支部书记参加，并根据实际邀请党员干部和师生代表参加。对于现场述职的党支部书记，学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要进行点评，点出存在问题，指明努力方向，其他院级党组织委员可结合实际进行点评。要综合述职评议、日常了解、督查检查等情况，按 “好、较好、一般、差”四个等次作出综合评价。对总体评价为“好”的，要给予表扬，综合评价为“一般”“差”的，要进行约谈、限期整改。
党支部书记任职不满半年、党支部成立不满一年的，不参加现场述职。
3.公示结果。学院党委汇总考评结果后，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对考核结果提出异议的，基层党委要进行复核、反馈。
4.抓好整改落实。述职会后，各党支部要梳理分析自我查摆和会议评议中指出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制定整改落实方案，逐项抓好整改落实。学院党委强化督促检查、定期通报工作进展和整改落实情况。对述职中发现的共性、难点问题，统筹协调，推动研究解决。
第九条  结果运用。把考核结果作为选拔使用、评优评先、津贴补贴发放、向上级党组织推荐表彰的重要依据。考核为好和较好的，按时发放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津贴；考核为好的，在发放津贴的基础上，再给予一定的奖励；考核为差的，停发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津贴。
第十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学院党委负责解释。



中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委员会
2019年3月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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